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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2022〕116号                   签发人：聂红超  

办理结果：A
三门峡市教育局
关于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119号提案的

答   复

刘咏梅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监管”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学习宣传强制报告制度

一是开展“一法一规”主题宣传活动。2021年8月份，市教育局下发了《 关于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的通知》（ 三教文〔2021〕191号），要求各县（市、区）和学校将“一法一规”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落实到教育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组织丰富多样的学习贯彻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干部教职工未成年人保护意识，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入脑入心。据统计，全市30余万名师生参与了“一法一规”学习活动。同时会同市民政局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主题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学法知法守法，不恃强凌弱，守住安全底线。

二是召开推进会进行安排部署。2021年10月27日，市教育局组织召开了全市预防侵害未成年人工作暨落实全国校园安全专项整顿推进会。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高玮通过典型案件，详细解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等9部委《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及推行强制报告的重要意义和报告的方式方法，并组织观看了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宣传片《聚光》和专题片《法治深壹度》。市教育局党组成员、总督学吉建辉同志指出，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落实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工作者更是责任重大。要求各县（市、区）和学校全面掌握强制报告制度的核心要义，健全完善学生欺凌防控和预防性侵害、性骚扰等专项制度，定期针对全体学生开展防治欺凌专项调查，从源头抓起、从基础做起，查漏补缺、多措并举，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三是开展“法治教育宣传周”活动。2022年4月份，以“法在我身边，尊法我带头”为主题，联合市司法局广泛开展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宣传活动和征文评选活动，进一步普及法治常识，增强师生法治观念，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同时，联合市检察院精选13部未成年人保护优秀法治短片，利用三门峡教育微信公众号向全市学校和广大学生家长宣传和推送强制报告制度、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等规定，引导大众知晓未成年人“六大保护”，共同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截止目前，大众阅读点击量过万。

二、推动建立学校强制报告制度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市教育局明确要求：学校和教职工发现学生遭受或疑似遭受欺凌、家庭暴力、虐待、遗弃、长期无人照料、失踪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案件调查处理、做好隐私保护工作。积极预防、自觉制止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生；教职工发现学生有明显的情绪反常、身体损伤等情形，应当及时沟通了解情况，可能存在被欺凌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学校报告；学校应当教育、支持学生主动、及时报告所发现的欺凌情形，保护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学校接到关于学生欺凌报告的，应当立即开展调查，认为可能构成欺凌的，应当及时提交学生欺凌治理组织认定和处置，并通知相关学生的家长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认定构成欺凌的，应当对实施或者参与欺凌行为的学生作出教育惩戒或者纪律处分，并对其家长提出加强管教的要求，必要时，可以由法治副校长、辅导员对学生及其家长进行训导、教育。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等严重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同时，要做好遭受侵害的未成年学生的心理干预和关爱守护，做到专人负责、及时有效。

三、完善机制推进强制报告制度落实

一是将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纳入“依法治校示范校”和“三零”平安校园创建考评体系。学校和教职工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未及时制止和报告的，一经发现，取消三门峡市“依法治校示范校”和“平安校园”评选资格。

二是将学生欺凌防治情况纳入教育质量评价和教育行政、学校校长、班主任、学科教师及相关岗位教职工工作考评，作为评优评先先决条件；对失职渎职的，严肃追责问责。

三是规范欺凌报告制度。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严格按照市教育局印发的《三门峡市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建立健全学生欺凌报告制度，全面排查欺凌事件，了解掌握学生心理状况、思想情绪和同学关系状况，关注特殊群体（留守学生、困境学生、单亲家庭学生等），强化重点部位（厕所、宿舍）巡查值守，及时查找发生欺凌事件的苗头迹象或隐患点，对可能发生的欺凌行为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落实月报告制度，每月25日前向市教育局安全法制科报告欺凌防治工作情况和《三门峡市校园欺凌事件报备表》。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事件基本情况（时间、地点、起因、过程、涉及人员等）和已采取的措施等。报告内容要求准确、客观、详实，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事件情况发生变化后，要及时续报。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教育部门义不容辞！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教育部门责无旁贷！今后的工作中，市教育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落实学校保护职责，全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2年9月9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安全法制科2816615    联系人：赵兵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1份），委员所在县（市、区）政协、政府（各1份）。
三门峡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年9月9日印发
三门峡市教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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